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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工办〔2024〕14 号

关于印发《广东工会职工疗休养经费
管理使用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总工会，省级产业工会，省直机关工会，中央驻穗

单位和省属（集团）公司及有关厅（局）工会：

《广东工会职工疗休养经费管理使用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省

总工会党组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

落实。

广东省总工会办公室

2024 年 4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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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工会职工疗休养经费管理使用办法
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保障和促进广大职工的身心健康，进一步规范职

工疗休养活动专项经费使用管理，助力实施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

量发展工程”，依据全总《关于深入开展优秀技术工人休疗养活

动的意见》《疗休养事业经费管理使用办法》、广东省总《关于深

入开展职工乡村疗休养活动 助力实施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

展工程”》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“职工疗休养活动”是指县级以上工会

组织开展的职工疗休养示范性活动，以及基层工会组织本单位职

工会员参加的休养、疗养。包括：职工乡村疗休养、优秀技术工

人疗休养、先进职工疗休养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“职工疗休养经费”包括：

（一）县级以上工会对下补助的职工疗休养经费。

（二）县级以上工会组织开展职工疗休养示范性活动费用和工

作经费。

（三）基层工会组织的职工疗休养活动费用。

第四条 职工疗休养活动对象。疗休养活动作为工会组织服

务项目，面向全体在职职工，重点面向基层和一线职工，优先安

排劳动模范、先进职工和优秀技术工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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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各级工会要推动基层单位将职工疗休养列入国家规

定的职工集体福利项目，引导基层单位给予经费保障和工作支

持，规范带动各级各类资金投入，实现疗休养活动的经常化、制

度化、规范化。

第二章 疗休养经费的使用和管理

第六条 疗休养活动费用包括疗休养期间发生的交通费、食

宿费、诊疗费、外出参观门票和讲解费、疗休养意外险、公杂费

等。其中收费景点控制在 3 个以内，外出参观时间原则上不超过

总时长的 1/3，参观学习费用不超过总费用（不含交通费）的 20%。

第七条 根据财政部《关于企业加强职工福利费财务管理的

通知》、省国资委《广东省省属企业薪酬管理工作指引》，企业职

工疗休养费用原则上由所在企业行政福利费承担。

第八条 为助力实施“百千万工程”，各级工会可对本单位、

本系统的职工会员的乡村疗休养、优秀技术工人疗休养、先进职

工疗休养给予经费补助，每人每天不超过 600 元，每人每年不超

过五天（含往返日）。具体标准由各地、各单位在限额内结合当

地工资水平和福利标准确定。

工会组织的当天往返的春秋游，不属于职工疗休养范畴，费

用按《广东省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粤工总

〔2018〕5 号）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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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县级以上工会对下补助的疗休养经费，可用于开展

疗休养示范性活动、经验交流活动、疗休养政策宣讲、培育创新

和先进典型宣传、疗休养基地推介等工作，不可用于本级机关工

会会员的疗休养活动和一般行政性支出。

第十条 县级以上工会对下补助疗休养经费审批流程：由县

级以上工会制定年度职工疗休养计划和资金使用方案，按工会经

费使用的相关制度，经集体研究审定，资金专款专用。各级工会

对上级工会补助的职工疗休养经费，可根据实际情况安排配套资

金。

第三章 实施与监督

第十一条 使用工会经费补助的疗休养活动费用须纳入工会

预决算统一管理，接受工会经审、财务部门监督和政府审计部门

监督。

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截留、挪用或超范围使用疗

休养经费。对存在违法违纪行为的，依法依规追究相应责任。

第十三条 使用疗休养费用必须严肃纪律，保障安全。严格

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，严禁利用疗休养活动变相

发放钱物、公款消费，严禁到中央明令禁止的风景名胜区等。

第十四条 各级工会应认真开展疗休养经费的绩效自评和评

价，绩效评价结果作为资金分配和预算安排的重要参考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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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五条 职工疗休养地点优先选择广东省内的县域、圩镇、

乡村的工人疗养院和省级职工疗休养基地，也可通过采购程序集

体研究选择符合条件的乡村酒店、民宿客栈等。

第十六条 优秀技术工人、先进职工疗休养活动，如选择到

广东省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、对口合作地区，此类人数不超过

当年优秀技术工人、先进职工疗休养活动总人数的 1/5，且此类

人员五年内不重复安排。费用标准按全总办公厅《关于深入开展

优秀技术工人休疗养活动的意见》执行。

第十七条 同一批次疗休养活动，原则上安排在一个疗休养

机构承办，活动期间住宿地点不变。不得以疗休养为名搞疲劳拉

练式旅游。

第十八条 记账科目：基层单位组织的疗休养费用，企业在

“管理费—（成本/费用）—福利费”中据实列支，非企业类型

单位在福利费计提标准内据实计入费用。县级以上工会开展疗休

养示范性活动和疗休养工作费用，在“502 职工活动组织支出”，

县级以下工会补助的疗休养费用在“501 职工活动支出—50104

职工疗休养支出”中列支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广东省总工会职工服务部负责解释，自

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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